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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紙
奉
差
入
一
札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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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谷
九
之
平
義
先
達
而

借
用
奉
申
上
候
金
子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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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月
ニ

至
り
候
處
、
段
々
差
支
候
ニ

付
私
共
両
人
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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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
月
廿
八
日
迄
之
處
御
猶
予
可
遣
候
様
御
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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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申
上
候
所
結
構
御
承
知
被
遣
候
、
難
有
仕
合
奉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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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ル
上
者

無
間
違
急
度
御
算
用
為
致
可
申
上
候 

 
 
 

為
後
念
別
紙
一
札
依
而
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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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田
利
太
郎
（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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菱
谷
善
平
（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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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
留
長
四
郎
（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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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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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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酉
十
一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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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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